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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主權利法中病⼈的兩⼤權利——兼談病⼈⾃主權利法與其他醫療
法律有何不同？

⽂:周吉麒（認證法律⼈） ‧ 健康‧醫療‧銀髮族 ‧ 2022-11-29

本⽂

「病⼈⾃主權利法」於2016年1⽉6⽇公布，⽴法者為避免對當時的醫療環境衝擊過⼤，公布3年後才開始施
⾏[1]。本法是臺灣⾸部以病⼈為主體的醫療法律，規範內容主要為兩部分：病⼈「知情、選擇決定的權利」以
及「拒絕醫療的權利」[2]。假若⽣⽼病死是⼈⽣必經歷程，⽣病衰⽼是成⻑過程中無法避免的⾃然狀態，那麼
病⼈⾃主權利法就與每個⼈都切⾝相關，我們實有認識的必要。

⼀、知情、選擇與決定的權利

（⼀）法律規定

由於多數病⼈不具醫學專業知識，因此能否做成符合⾃⾝最佳利益的醫療決定，仰賴於事前有無獲得充分⾜夠
的醫療資訊。正因為事前資訊的獲得是如此重要，過去多部醫療法律對於醫⽅必須事前說明、獲得病⽅同意等
義務都有制定相關規定[3]；病⼈⾃主權利法也不例外，規定病⼈及關係⼈對於病情、⽤藥、可能的不良反應等
有知情的權利，進⾏⼿術或侵⼊性檢查、治療前也必須由病⼈或關係⼈同意[4]。

（⼆）病⼈與家屬，應以病⼈優先

雖然過去多部醫療法律規定可以保障病⽅知情、選擇與決定的權利，但無法避免家屬基於保護病⼈的⼼態，⽗
權式地替病患過濾資訊、代作醫療決定（有學者稱這種臺灣獨特的醫病關係模式為「家屬⽗權」）[5]。因為過
去的法律並未要求醫⽅應優先向病⼈本⼈為說明，導致臨床實務上，醫師因擔⼼家屬可能會在未來發動訴訟，
故有時會將病⼈家屬的意願凌駕於病⼈⾃主的考量上[6]。

為解決家屬⽗權問題及彰顯病⼈主體性，病⼈⾃主權利法特別規定，醫⽅告知對象應以病⼈本⼈為優先，在病
⼈沒有明⽰反對，醫⽅才可以告訴關係⼈[7]；⽽且就算是與病⼈關係密切的⼈，也不可以妨礙病⼈⾃⼰作成的
醫療決定[8]。

⼆、拒絕醫療的權利

如果病⼈擁有接受醫療的權利，那麼病⼈是否也擁有拒絕醫療的權利？即便拒絕醫療後，病⼈將⾯臨⽣命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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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病⼈是否仍具有拒絕醫療的權利？

在病⼈⾃主權利法制定施⾏前，臺灣只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承認末期病⼈擁有拒絕醫療的權利[9]。但在現今醫
療科技⼤幅躍升且持續進步下，重症病⼈多數無法符合該法關於末期病⼈的定義，導致無法適⽤安寧緩和條例
來拒絕醫療。為避免病⼈的拒絕醫療權被不當限縮，⽴法者制定病⼈⾃主權利法，放寬適⽤主體的範圍，增加
拒絕醫療的選項，同時也要求更嚴謹緻密的程序要件[10]。

（⼀）誰可以拒絕醫療？

在適⽤主體部分，病⼈⾃主權利法將原本安寧緩和條例僅適⽤「末期病⼈」1種臨床條件，放寬⾄適⽤於以下
5種臨床條件[11]：

（⼆）可以拒絕哪些醫療？

在拒絕醫療部分，從安寧緩和條例只能拒絕「維⽣醫療」與「⼼肺復甦術」[13]，到病⼈⾃主權利法擴展為可
以拒絕「維持⽣命治療」與「⼈⼯營養及流體餵養」的醫療選項[14]。

尤其是從拒絕「維⽣醫療」到「維持⽣命治療」，兩個看似⼀樣的選項，前者只限於無治癒效果的「無效醫
療」措施[15]，後者則包括可能延⻑⽣命的必要醫療措施[16]，也就是說，現在就算是「有效醫療」的選項也
可以拒絕。

（三）拒絕醫療要符合哪些程序？

在程序要件部分，病⼈⾃主權利法要求病⼈在預⽴醫療決定（advance directive， AD）前，必須先經過醫

1. 

末期病⼈、
2. 

不可逆轉的昏迷、
3. 

永久植物⼈、
4. 

極重度失智、
5. 

其他經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的病⼈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準無其他合
適解決⽅法的情形[12]。



療照護諮商（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17]，並且在預⽴醫療決定時，需經公證或2⼈以上⾒
證[18]，最後再註記於全⺠健康保險卡後，預⽴醫療決定才⽣效（圖1）[19]。

如果想要撤回或變更預⽴醫療決定，需⾄醫療機構辦理，重新上傳新的預⽴醫療決定檔案及更新健保卡註
記[20]。 

圖1：預⽴醫療決定⽣效的流程
資料來源：作者⾃製。

 

三、病⼈⾃主權利法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較

病⼈⾃主權利法雖然放寬適⽤主體的範圍以及增加拒絕醫療的選項，但它不像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容許最近親
屬等第三⼈代替病⼈本⼈來拒絕醫療[21]。因此當病⼈未預⽴醫療決定時，即便⾃⼰的臨床情況符合病⼈⾃主
權利法所規定的臨床條件（例如植物⼈、極重度失智等），仍無法適⽤該法來拒絕醫療；但病⼈若是屬於末期
病⼈時，還是可以適⽤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規定，由病⼈最近親屬或醫院安寧緩和醫療團隊代替病⼈本⼈來拒絕
醫療，讓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補充病⼈⾃主權利法沒有規範的地⽅。藉由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與病⼈⾃主權利法來
共同實現病⼈善終的權利（表1）。

表1：病⼈⾃主權利法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異同
 病⼈⾃主權利法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簽署的⽂件名
稱

預⽴醫療決定書 預⽴安寧緩和醫療暨維⽣醫療抉擇同意書、
不施⾏⼼肺復甦術暨維⽣醫療同意書

⽂件簡稱 AD(Advance Decision) DNR(Do Not Resuscitate)

適⽤主體
1.末期病⼈
2.不可逆轉的昏迷
3.永久植物⼈
4.極重度失智
5.其他經衛福部公告的重症病⼈

1.末期病⼈



拒絕醫療的選
項 1.可能延⻑⽣命的「維持⽣命醫

療」
2.⼈⼯營養及流體餵養

1.延⻑瀕死過程的無效「維⽣醫療」
2.⼼肺復甦術

程序要件
1.經過「預⽴醫療照護諮商」
2.簽署預⽴醫療決定書
3.註記在全⺠健康保險卡
4.無第三⼈同意書制度

1.可直接簽署⽂件，不需經「預⽴醫療照護諮
商」
2.病⼈意識不清時，可由最近親屬簽具「同意
書」

來源：改寫⾃胡伊婷、許名雅、薛光傑、陳如意（2020），〈淺談病⼈⾃主權利法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差
異〉，《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第35卷第9期，⾴261。

 

註腳
   病⼈⾃主權利法第19條第1項：「本法⾃公布後三年施⾏。」

病⼈⾃主權利法第19條的⽴法理由：「本法對醫療現況衝擊⾄鉅，需相當期間對醫療機構、醫師及⺠眾
宣導熟悉，並審慎規劃，以利推動，爰本法明定⾃公布後三年施⾏。」⽴法院公報處（2015），《⽴法
院公報》，第104卷第98期，⾴420。

[1]

   從病⼈⾃主權利法的整體架構來看，第7條是樞紐與分⽔嶺，將病⼈⾃主權利法分為兩部分：前半部規範
病⼈⾃主權的基本原則，也就是有關病⼈及其關係⼈知情、選擇與決定的權利；後半部則規範攸關⽣死的
拒絕醫療權利及相關配套措施。林孟蒨（2019），〈臺灣《病⼈⾃主權利法》的倫理分析〉，《應⽤倫
理評論》，第67期，⾴144-145。

[2]

   從最早的「優⽣保健法」（1984年制定施⾏）到「醫療法」（1986年制定施⾏）⾄最近的「安寧緩和醫
療條例」（2000年制定施⾏），均明⽂要求醫⽅對病⽅有事前說明的義務。例如優⽣保健法第11條、醫
療法第63條、第64條、第81條以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8條等規定。

[3]

   病⼈⾃主權利法第4條：「
I 病⼈對於病情、醫療選項及各選項之可能成效與⾵險預後，有知情之權利。對於醫師提供之醫療選項有
選擇與決定之權利。
II 病⼈之法定代理⼈、配偶、親屬、醫療委任代理⼈或與病⼈有特別密切關係之⼈（以下統稱關係⼈），
不得妨礙醫療機構或醫師依病⼈就醫療選項決定之作為。」
病⼈⾃主權利法第5條：「
I 病⼈就診時，醫療機構或醫師應以其所判斷之適當時機及⽅式，將病⼈之病情、治療⽅針、處置、⽤藥
、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等相關事項告知本⼈。病⼈未明⽰反對時，亦得告知其關係⼈。
II 病⼈為無⾏為能⼒⼈、限制⾏為能⼒⼈、受輔助宣告之⼈或不能為意思表⽰或受意思表⽰時，醫療機構
或醫師應以適當⽅式告知本⼈及其關係⼈。」
病⼈⾃主權利法第6條：「病⼈接受⼿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性檢查或治療前，醫療機構應經病⼈
或關係⼈同意，簽具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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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秀儀（2002），〈病⼈，家屬，社會：論基因年代病患⾃主權可能之發展〉，《國⽴臺灣⼤學法學論
叢》，第31卷第5期，⾴4。

[5]

   楊秀儀，同註5，⾴10。[6]

   病⼈⾃主權利法第5條第1項。[7]

   病⼈⾃主權利法第4條第2項。[8]

   關於末期病⼈的定義，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3條第2款：「本條例專⽤名詞定義如下：……⼆、末期病
⼈：指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死亡已不可避免
者。」
關於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相關說明，可以參閱：周吉麒（2021），《在醫院，病⼈是否擁有拒絕急救或
終⽌維⽣醫療的權利？──簡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9]

   ⽴法院公報處（2015），《⽴法院公報》，第104卷第98期，⾴186-187。[10]

   病⼈⾃主權利法第14條第1項：「病⼈符合下列臨床條件之⼀，且有預⽴醫療決定者，醫療機構或醫師得
依其預⽴醫療決定終⽌、撤除或不施⾏維持⽣命治療或⼈⼯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部：
⼀、末期病⼈。
⼆、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
三、永久植物⼈狀態。
四、極重度失智。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準無其他合
適解決⽅法之情形。」

[11]

   衛⽣福利部於2020年1⽉6⽇公布病⼈⾃主權利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疾病
」，包含多發性系統萎縮症、囊狀纖維化症、亨丁頓⽒舞蹈症、脊髓⼩腦退化性動作協調障礙、脊髓性肌
⾁萎縮症、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裘馨⽒肌⾁失養症、肢帶型肌失養症、Nemaline線狀肌⾁病變、原發
性肺動脈⾼壓及遺傳性表⽪分解性⽔泡症11類疾病，並於2021年4⽉13⽇修正公告第12類疾病包含先天
性多發性關節攣縮症。參閱衛⽣福利部（2020），《衛福部發布11類疾病 擴⼤適⽤病主法之臨床條件》
、衛⽣福利部衛部醫字第1101661853號公告（2021/4/13）。

[12]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第1項：「不施⾏⼼肺復甦術或維⽣醫療，應符合下列規定：……。」[13]

   病⼈⾃主權利法第8條、第14條。[14]

   安寧緩和條例第3條第4款：「本條例專⽤名詞定義如下：……四、維⽣醫療：指⽤以維持末期病⼈⽣命
徵象，但無治癒效果，⽽只能延⻑其瀕死過程的醫療措施。」

[15]

   病⼈⾃主權利法第3條第1款：「本法名詞定義如下：⼀、維持⽣命治療：指⼼肺復甦術、機械式維⽣系
統、⾎液製品、為特定疾病⽽設之專⾨治療、重度感染時所給予之抗⽣素等任何有可能延⻑病⼈⽣命之必
要醫療措施。」

[16]

   雖然預⽴醫療決定是個⼈醫療⾃主的權利，但家庭成員在⻑者末期照顧決策上常佔有不可或缺的⾓⾊，因
此病⼈⾃主權利法第9條第2項規定⼆親等內親屬原則上⾄少⼀⼈需參加醫療照護諮商，以凝聚家庭對未
來特定臨床條件下醫療措施的共識，降低⽇後執⾏醫療決定的溝通困境。劉靜⼥等（2019），〈預⽴醫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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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療照護諮商之北市聯醫經驗〉，《北市醫學雜誌》，第16卷附冊，⾴32；許⽂章、楊君宜、⿈勝堅（20
20），〈預⽴醫療照護諮商過程中常⾒的法律疑義分析〉，《北市醫學雜誌》，第17卷附冊，⾴4-5、8
。

   依病⼈⾃主權利法第9條第4項規定，⾒證⼈不得是意願⼈所指定的醫療委任代理⼈、主責照護醫療團隊
成員、以及繼承⼈以外的受遺贈⼈、遺體或器官指定的受贈⼈、其他因意願⼈死亡⽽獲得利益的⼈。

[18]

   病⼈⾃主權利法第9條：「
I 意願⼈為預⽴醫療決定，應符合下列規定：
⼀、經醫療機構提供預⽴醫療照護諮商，並經其於預⽴醫療決定上核章證明。
⼆、經公證⼈公證或有具完全⾏為能⼒者⼆⼈以上在場⾒證。
三、經註記於全⺠健康保險憑證。
II 意願⼈、⼆親等內之親屬⾄少⼀⼈及醫療委任代理⼈應參與前項第⼀款預⽴醫療照護諮商。經意願⼈同
意之親屬亦得參與。但⼆親等內之親屬死亡、失蹤或具特殊事由時，得不參與。
III 第⼀項第⼀款提供預⽴醫療照護諮商之醫療機構，有事實⾜認意願⼈具⼼智缺陷或⾮出於⾃願者，不
得為核章證明。
IV 意願⼈之醫療委任代理⼈、主責照護醫療團隊成員及第⼗條第⼆項各款之⼈不得為第⼀項第⼆款之⾒
證⼈。
V 提供預⽴醫療照護諮商之醫療機構，其資格、應組成之諮商團隊成員與條件、程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9]

   病⼈⾃主權利法施⾏細則第6條：「意願⼈依本法第⼋條第⼀項規定，以書⾯撤回或變更預⽴醫療決定者
，應向醫療機構為之；醫療機構應以掃描電⼦檔存記於本法第⼗⼆條第⼆項中央主管機關之資料庫，並由
中央主管機關更新註記於全⺠健康保險憑證。」

[20]

   當末期病⼈未預⽴醫療決定時，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第3項、第4項規定，允許病⼈最近親屬或醫院安
寧緩和醫療團隊代替病⼈本⼈來拒絕醫療。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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